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住宿生【退宿】申請單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班 級
	
	座  號
	

	樓  層
	
	寢 室
	
	床  位
	

	家  長
	
	住 址
	
	電  話
	

	外  宿

監護人
	
	外 宿

地 址
	
	關  係
	

	退  宿

日  期
	年  月  日
	補 繳費 用
	□否   □是，尚需繳納            元

	退宿生

身  份
	□籃球隊  □桌球隊  □非工讀生  □工讀生               公司

	退宿

原因
	□強制退宿：【○休退學  ○其他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】

□自願退宿  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同意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備註
	1、 請詳填退宿申請單，離宿前兩週提出申請。

二、住宿費以整月份辦理退費，該月份住宿超過15日不予退費，退費須附收據。

三、退宿時須由舍監老師陪同盤點宿舍個人財物，若有物件遺失或破壞設備，必須負賠償之責。

四、本退宿單須檢附宿舍個人財物清單。

五、申請核准後須家長親自來宿舍搬離，且不得再進出宿舍。
六、疫情期間，家長只能在2樓休閒中心等待，不得陪伴至寢室。
七、未完成離校(退宿)程序者，得不發出(還)畢業證書、轉學、休學等證明書。

	導師
	
	舍監
	
	產學合作組長
	

	事務組長
	
	生活輔導組長
	
	進修部

主任
	


